臺北市100年度幸安國民小學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教師進修研習實施計畫

1、 依據：

（一）教育部10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二）臺北市10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三）臺北市100年度國小學生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實施計畫。
（四）中華民國100年3月22日北市教國字第10036041800號函。
2、 目的：

（一）、推展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二）、增進教師專業訓導及輔導知能。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四、參加對象：

（一）、校內全體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志工等計80人。

（二）、鄰近（他校）學校教師20人。

五、活動時間：

1、100年7月1日（星期五）9時至12時。

   講題：校園常見學生性平案例探討   講座：吳榮達律師  

 現職：博譽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2、100年7月4日（星期一）8時30分至12時30分。

   講題：個案輔導技巧分享  講座：王雅芬
   現職：大安國小輔導主任

六、活動地點：本校二樓圖書室。

七、活動流程：

	時間
	項目
	主持人、主講人

	100年7月1日（五）

	8：50-9：00
	報到
	輔導室

	9：00-9：10
	開幕式
	校長、主任

	9：10-12：00
	校園常見學生性平案例探討
	吳榮達律師

	100年7月4日（一）

	8：20-8：30
	報到
	輔導室

	8：30-12：30
	個案輔導技巧分享
	王雅芬主任

	12：00-12：30
	綜合研討
	校長、主任


八、全程參與研討會人員，核予研習時數6小時。

九、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本研習活動經陳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